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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第 25 條。 

二、行政院 108 年 4 月 18 日院臺忠字第 1080173015 號函頒 921 震

災 20 週年暨莫拉克風災 10 週年之回顧與策進綱要計畫。 

三、中部大甲斷層規模 6.8 連動彰化斷層規模 6.5 大規模地震模擬情

境及災損推估結果。 

四、中部大甲斷層規模 6.8 連動彰化斷層規模 6.5 大規模地震消防救

災方案（草案）。 

五、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作業規定（草案）。 

六、內政部消防署災害現場管理作業指南。 

七、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業規定。 

貳、目的 

為持續強化中部地區大規模震災人命救助及災前整備工作，內

政部參考臺灣地震科學中心臺灣地震潛勢圖，針對中部地區孕震構

造，擇定 50 年內發生規模 6.5 以上機率達 28%之彰化斷層(依經濟

部地質調查所定義則為大甲斷層與彰化斷層)，設定大甲斷層及彰

化斷層於 15 分鐘內相繼錯動之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據以進行災

損推估，並研訂中部大甲斷層規模 6.8 連動彰化斷層規模 6.5 大規

模地震消防救災方案（草案）及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

心作業規定（草案）。 

另參酌災害現場管理作業指南，接續 107 年北部大規模震災消

防救災動員演練內容，並持續精進，規劃於 108 年國家防災日，結

合各相關部會、縣市政府與民間單位與國際救援隊，辦理大規模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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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以驗證其可行性，作為後續增修調整之參考，

並強化橫、縱向跨單位整合救災機制，協助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

縣政府等各相關單位，推動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以下簡稱據點)之規

劃、空間運用管理，與軟硬體設施整備等各項大規模震災防救災工

作。 

參、災害情境設定 

108 年 9 月 20 日 9 時 21 分，大甲斷層錯動並誘發彰化斷層北

段發生規模 6.8 地震，並於震後 15 分鐘，彰化斷層南段連帶錯動，

發生規模 6.5 地震。 

震度達七級區域包括臺中市 24 行政區、彰化縣 10 行政區及南

投縣 5 行政區，總計 30,191 棟建築物全倒或半倒，其中臺中市

19,511 棟、彰化縣 9,012 棟、南投縣 1,668 棟，至單一鄉鎮市區則

以彰化市最為嚴重，估計有 5,013 棟建築物全倒或半倒；人員傷亡

總計 14,733 人，其中臺中市 10,043 人、彰化縣 4,077 人、南投縣

613 人，另彰化市傷亡 2,375 人；此外並造成道路橋梁受損、停水、

停電、通訊中斷等各項災情，請參閱附件 1。 

肆、演習時間 

一、108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9 時 21 分，原則於接獲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所發送大甲斷層規模 6.8 地震災防告警細胞廣播測試演

練訊息，視同地震發生，各單位即開始動員進行各項演練，如因

故有調整動員或律定集結時間必要時，將另行通知；至演習結束

時間則由各演習項目主導單位自行律定，以不超過當日 16 時為

原則。 

二、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配合各該國際救援

隊伍實際抵臺與離臺時間進行演練，將另行通知。 

三、本次演練各據點場地統一現勘日期為 108 年 8 月 23 日及 9 月 18

日，惟各演練單位如欲於其他日期現勘查或有其他預演測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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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請洽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及內政部消防署協調。 

伍、演練地點 

一、國際救援隊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桃園國際機場。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演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部備

援中心。 

三、救災據點開設、進駐據點、搜救指管、醫療救護隊支援、資通訊

及後勤支援演練：依據中部大甲斷層規模 6.8 連動彰化斷層規模

6.5 大規模地震消防救災方案（草案）所規劃之 10 處據點中，擇

定下列 3 處進行演練： 

（一） 臺中市：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梧棲分隊及頂魚寮運動公園（臺

中市梧棲區四維路一段 1 號） 

（二） 彰化縣：圓林園（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四段 369 號）。 

（三） 南投縣：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南投縣竹山鎮大公街 100

號）。 

四、機能型義消(含災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

組戰力展示、國際救援隊支援(觀摩)：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五、視訊演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部備援中心、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災害應變中心，以及上開 3 個據點。 

六、配合各演練項目主導單位所規劃之其他地點。 

陸、演習時序 

本次演習各場域演練議題時序，請參閱附件 2。 

柒、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內政部。 

二、承辦單位：內政部消防署。 

三、協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防部及所屬空軍、陸軍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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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衛生福利部、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四、參與單位：交通部、外交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財政部(關務署)、內政部警政署、營建署、移民

署、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園航勤公司、長榮航勤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之星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瑞鉅災害管理及安全事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五、支援救災單位：國防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

府、苗栗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

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受邀請之國際

搜救隊伍、內政部消防署。 

六、觀摩單位：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捌、演練項目 

一、動員集結演練 

（一） 各單位動員與時間記錄 

108 年 9 月 20 日 9 時 21 分地震發生，內政部消防署通報

各支援單位派遣救災隊伍前往各據點報到集結，並請各隊伍依

附件 3 記錄出發及抵達時間。 

（二） 各隊伍所在地動員交通方式 

1. 空中及陸路：花蓮縣及臺東縣。 

2. 純陸路：上開 2 縣市及離島外之各直轄市、縣（市）；有

關陸路交通模擬災情請參考災區橋梁封閉情形（如附件

4）及建議路線（如附件 5）。 

（三） 國防部空中與陸上交通接駁支援 

由國防部配合調度 C130 運輸機 1 架次與機組人員，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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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臺東志航空軍基地及花蓮機場，載運臺東縣、花蓮縣及內政

部消防署花蓮港務消防隊救災人員至清泉崗機場，另依該等救

災人員數量，派遣運輸車輛(配備貨物裝卸平台)赴清泉崗機場

待命，運送上開救災人員接駁至各據點（陸空運輸均包含回程）。 

二、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 

（一） 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內政部消防署演練為接受外來救

災隊伍支援，參考「災害現場管理作業指南」，針對據點進

行規劃及開設演練，據點相關空間包含：報到區、除汙區、

車輛機具停駐區、人員待命休整區、指管協調作業區、物資

集結區、直升機起降場、共同生活區、垃圾及廢棄物處理區、

媒體接待區等。 

（二） 國防部於上開據點開設國軍前進指揮所，並支援天頻車、除

汙設備、餐車、沐浴機、野戰淨水車、帳篷、發電機等後勤

設施。 

（三）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於上開據點支

援行動餐車、淨水設備、帳篷等後勤裝備及物資展示，並協

助各單位演練運作所需桌椅及當日中餐（素食）提供。 

（四）  經濟部於上開據點支援油車(95 無鉛汽油及柴油)及自來水

車，支援臨時汽、柴油等油料與自來水供給。 

三、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 

（一） 各救災部隊至各據點辦理報到、紮營、建立所屬救災通訊及

整備裝備展示，並配合參加搜救領隊會議，接受任務分配及

處置。 

（二） 各據點之主導單位分配如下，應執行受理支援部隊報到「掌

握搜救資源、指揮官、聯絡方式（衛星電話、無線電）、救災

能力評估、需求事項」、停車與動線規劃、營地分配、通訊中

斷情境之通聯機制、災情掌握、與當地救災人員協調分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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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域等事宜，並於指揮作業區(帳)呈現相關圖表資訊，有

關支援部隊報到提供資料及召開搜救隊長會議等相關作業

事宜請參考附件 6： 

1.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梧棲分隊及頂魚寮運動公園：臺中市

政府消防局。 

2. 圓林園：彰化縣消防局。 

3.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內政部消防署。 

四、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 

（一） 各據點由主導單位於指揮作業區演練召開搜救隊長會議，針

對各搜救隊伍進行任務指派，分配搜救區域，由各搜救隊伍

進行廣域及分區評估，掌握災害狀況，研訂搜救策略(搶救優

先順序)，並律定通訊與定時回報機制，掌握管制綜整執行情

形與進度，並回傳前進協調所。 

（二）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演練規劃(供參)：運用訓練中心內各

訓練場、教室、宿舍等各類建築物，張貼模擬建築物倒塌災

情，分派進駐之各支援救災部隊，進行廣域、分區評估及人

命搜索演練，由搜救人員於現場畫記搜救標示，並將災情與

搜救資訊表單，回報營地連絡官，送指管作業區綜整管制。 

（三） 臺中市及彰化縣政府，可依據點周邊環境與條件，自行規劃

可運作之演練方式，分派各據點搜救部隊進行演練。 

五、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於中部備援中心成立，並由各

相關部會依照「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

所作業規定」，指派適當層級與人員進駐，參與議題研討處

置演練。 

（二） 前進協調所搜索救援組依各據點綜整回傳之廣域、分區評估

資訊，進行應變管理資訊系統(EMIC)報告災情上傳演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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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搜救部署圖資。 

六、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 

（一） 模擬公眾通訊中斷下，分別在據點、救災現場、受災縣市災

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間建立緊急資

通訊及回傳災情管道，以掌握災情、資源、各據點、各救災

部隊搜救運作執行之情形。 

（二） 衛星電話調度運用演練。 

（三） 由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協調 5 家電信業者，並由國防部天頻

車、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指揮通訊平台車及民間團體進駐 3 個

據點（如附件 7），透過行動基地台、衛星、微波或無線電系

統，建立緊急通訊管道。 

七、災害應變中心與救災據點視訊演練 

（一） 內政部、臺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及南投縣政府分別成立模

擬災害應變中心，演練各中心及與各所屬據點進行視訊連線，

掌握各據點、各救災部隊責任分區分配情形。 

（二） 各據點演練完成前，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進行視

訊，視訊內容包含掌握災情、救災能量、救災任務分配情形、

是否需其他支援項目等，完成報告救災部隊責任區分配情形，

報告後即完成本次演練。 

八、消防民力(含機能型義消、災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觀摩演練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派遣所屬機能型義消(山搜、水域、救

護、資通訊及營建【重機械】5 類)、災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至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據點(建議由消防同仁帶隊)，配合辦理報

到、營帳、通訊管道建立，運用訓練中心各項演練場地，進行救

災技術及裝備展示與交流。 

九、衛生福利部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DMAT）戰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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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護結合衛生福利部 DMAT 於各據點單點災害現場進

行緊急醫療展示，包含醫療隊集結、現場與後送、緊急醫療處置、

醫療資源集結、現場臨時醫療站開設、後勤及任務規劃等演練。 

十、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戰力展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於內政部消防署

訓練中心據點，辦理報到、營帳、通訊管道建立、領隊會議等議

題，並進行化災應變裝備器材量能展示。 

十一、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 

（一） 配合國際救援隊來臺入出境時間，由內政部消防署協同桃園

機場公司、外交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財政部、衛生福利

部、交通部、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移民署等單位，依照

「國際救援隊來臺接待及撤離中心作業規定（草案）」(國際

救援隊來臺接待及撤離中心 Reception/ Departure Center，簡

稱 RDC)，於桃園國際機場成立國際搜救隊伍來臺及接待中

心，實際演練國際搜救隊伍來臺救災隊伍資訊掌握、受理報

到、入出境禮遇通關及交通接駁運輸支援等事項，驗證所規

劃運作機制，以及相關作業設施、設備是否完善，並檢討策

進。 

（二） 演練過程由瑞鉅災害管理及安全事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

助拍攝影片。 

玖、交流與建議 

本次演練期間各單位參與人員可加強與其他單位交流互動，

如針對演練規劃、整合運作機制、救災方案、報到作業、通訊、

裝備、後勤設施、場地運用等有相關建議，均可向現場內政部消

防署協調官或工作人員提出，或於演練結束後以書面提供意見。 

內政部將持續檢討策進「內政部消防署災害現場管理作業指

南」、「國際搜救隊伍來臺接待急撤離中心作業規定（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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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甲斷層規模 6.8 連動彰化斷層規模 6.5 大規模地震消防救災

方案（草案）」、「內政部主管災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作

業規定」以及後續演練規劃之參考。 

壹拾、任務分工： 

一、內政部（消防署）： 

（一） 綜理演練整體規劃事宜。 

（二） 「動員集結演練」： 

1. 主導本項演練，規劃交通路線、調度各救災部隊，及發

動啟動通報(災害管理組)。 

2. 依規劃時間動員派遣各港務消防隊救災部隊，赴據點集

結(各港務消防隊)。 

（三）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主導內政部消防署訓練

中心據點整備、規劃空間運用及開（架）設相關設施(訓練中

心、特種搜救隊、災害管理組)。 

（四） 「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主導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

心據點報到及領隊會議(特種搜救隊)。 

（五） 「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主導內政部消防署訓練

中心據點及週邊區域，進行指揮管制、廣域分區評估及回報

綜整演練(特種搜救隊)。 

（六）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主導本項演練，

規劃狀況議題與下達，由各進駐部會進行議題討論，並由搜

索救援組依各據點綜整回傳之資訊，上傳 EMIC，繪製圖資。

(災害管理組)。 

（七）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資訊室) 

1. 主導本項演練，調派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衛星電話，

及協調民間團體通訊設備支援，規劃建立緊急資通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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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確保聲音、影像及數據有效傳遞。 

2. 調派資通小組人員，攜帶手持衛星電話 10 只(含相關配

件)至訓練中心，納入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先遣小組運作，

支援救災通訊設備。 

（八） 「災害應變中心與救災據點視訊演練」：主導本項演練，規

劃完成各據點、中部備援中心、中央與中彰投災害應變中心

相關視訊、通訊車輛、設備之調度、架設與演練測試事宜(資

訊室)。 

（九） 「消防民力觀摩演練」：主導本項演練，協調並規劃各直轄

市、縣(市)之機能型義消、災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至內

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運用各項演練場地，進行救災技術及

裝備展示與交流事宜(民力運用組)。 

（十） 「衛福部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DMAT）戰力展示」：配合

演練相關事項及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場地事宜)(緊急救護

組、訓練中心) 

（十一）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戰力展示」：配合訓練中心演練

場地事宜(訓練中心)。 

（十二）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主導

本項演練，協同各相關單位演練成立 RDC，協助來臺

國際救援人員裝備入出境通關與交通接駁，及聯繫規

劃國際搜救隊伍進駐訓練中心事宜(災害管理組)。 

二、臺中市政府 

（一） 「動員集結演練」：依規劃時間動員派遣救災部隊，赴據點

集結。 

（二）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主導所屬據點整備、規

劃空間運用及開（架）設相關設施。 

（三） 「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主導所屬據點，受理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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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隊伍報到、停車動線、營地、任務分派等事宜；並針對演

習現場及周邊交通進行管制。 

（四） 「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主導規劃所屬據點之可

實行實作演練項目，演習當日指揮支援部隊演練。 

（五）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配合派遣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至

梧棲分隊及頂魚寮運動公園據點，運用衛星電話、無線電、

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國防部天頻車、電信行動基地台車等

各項緊急通訊管道，建立通聯與聲音影像、數據回報回傳方

式與機制。 

（六） 「災害應變中心與救災據點視訊演練」：成立模擬災害應變

中心，與所屬據點、前進協調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配合進

行視訊演練。 

（七） 「消防民力觀摩演練」：需派遣所屬之機能型救災義消、災

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至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運用各

項演練場地，進行救災技術及裝備展示與交流。 

（八） 「衛福部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DMAT）戰力展示」：配合

所屬據點之演練場地事宜。 

三、彰化縣政府： 

（一） 「動員集結演練」：依規劃時間動員派遣救災部隊，赴據點

集結。 

（二）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主導所屬據點整備、規

劃空間運用及開（架）設相關設施。 

（三） 「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主導所屬據點，受理各支

援隊伍報到、任務分派等事宜；管制演習現場及周邊交通管

制。 

（四） 「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主導規劃所屬據點之可

實行實作演練項目，演習當日指揮支援部隊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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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受理南投縣政府支援之救災指揮

通信平台車，並指派相關勤務；運用衛星電話、無線電、救

災指揮通信平台車、國防部天頻車、電信行動基地台車等各

項緊急通訊管道，建立通聯與聲音影像、數據回報回傳方式

與機制。 

（六） 「災害應變中心與救災據點視訊演練」：成立模擬災害應變

中心，與所屬據點、前進協調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配合進

行視訊演練。 

（七） 「消防民力觀摩演練」：需派遣所屬之機能型救災義消、災

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至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運用各

項演練場地，進行救災技術及裝備展示與交流。 

（八） 「衛福部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DMAT）戰力展示」：配合

所屬據點之演練場地事宜。 

四、南投縣政府 

（一） 「動員集結演練」：依規劃時間動員派遣救災部隊，赴據點

集結。 

（二） 「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協助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

心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之受理各支援隊伍報到、任務分派等事

宜；管制演習現場及周邊交通管制。 

（三） 「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協助指揮支援部隊演練。 

（四）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配合派遣所屬救災指揮通信平台

車支援彰化圓林園據點，並配合相關勤務；運用衛星電話、

無線電、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國防部天頻車、電信行動基

地台車等各項緊急通訊管道，建立通聯與聲音影像、數據回

報回傳方式與機制 

（五） 「災害應變中心與救災據點視訊演練」：成立模擬災害應變

中心，與所屬據點、前進協調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配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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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視訊演練。 

（六） 「消防民力觀摩演練」：需派遣所屬之機能型救災義消、災

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至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運用各

項演練場地，進行救災技術及裝備展示與交流。 

五、國防部： 

（一） 「動員集結演練」：派遣 1 架次 C130 自志航空軍基地載運

臺東縣特搜人員及裝備後，再至花蓮機場載運花蓮縣特搜人

員（含花蓮港務）及裝備至清泉崗機場，並提供車輛（需符

合搜救隊伍裝備裝載需求）協助載運至各據點（含回程）；

並依規劃時間動員派遣救災部隊，赴據點集結。 

（二）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至各據點開設國軍前進

指揮所，支援後勤設施。 

（三） 「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派遣搜救部隊進駐各據點，

並開設國軍前進指揮所。 

（四） 「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配合各據點，派遣 1 搜

救隊伍參與實作演練。 

（五）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

責支援調度組功能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六）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出動天頻車至梧棲分隊及頂魚寮

運動公園、彰化圓林園及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等 3 據點，

並與消防署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配合救災作業通聯與數據

傳遞需求，進行協同緊急通訊與視訊演練。 

（七）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配合據點主導單位之規

劃，派遣人員進駐各據點，架設帳篷、沐浴機、野戰淨水車、

後勤設施，及操作。 

（八）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支援國際

搜救隊交通接駁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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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支援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 「動員集結演練」： 

1. 原則派遣 23 名特搜（可含義消特搜）、5 名消防人員、2

名救護人員，並攜帶地震災害人命搜救、緊急救護、災

害搶救，通訊裝備及隊伍旗幟或其他可供辨識標誌（含

指揮帳及足夠實際人力之休息帳，以可自給自足為原則）

及出動相關救災車輛。 

2. 記錄動員集結出動至抵達據點之重要時間點。 

（二） 「支援部隊進駐救災據點演練」：至各據點報到、開設指揮

站、駐紮，參與領隊會議，並接受任務分配與派遣。 

（三） 「大規模震災人命搜救指管演練」：配合參與實作演練。 

（四）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 

1. 運用衛星電話、無線電、救災指揮通信平台車、國防部

天頻車、電信行動基地台車等各項緊急通訊管道，建立

隊伍內部、據點指揮官、所屬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必要

之其他單位通聯與聲音影像、數據回報回傳方式與機制。 

2. 衛星電話調度運用： 

(1) 苗栗縣政府：支援通訊人員 2 員(曾受過本署相關通

訊教育訓練者)，攜帶所屬鄉(鎮、市)公所手持衛星電

話 10 只(含相關配件)至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梧棲分隊

向消防署人員報到，並納入該點現場通訊小組，協同

消防署作業，至演習結束。 

(2) 雲林縣政府：支援通訊人員 2 員(曾受過本署相關通

訊教育訓練者)，攜帶所屬鄉(鎮、市)公所手持衛星電

話 10 只(含相關配件)至彰化圓林園向消防署人員報

到，並納入該點現場通訊小組，協同消防署作業，至

演習結束。 

（五） 「消防民力觀摩演練」：需派遣所屬之機能型救災義消、災



15 

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至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運用各

項演練場地，進行救災技術及裝備展示與交流。 

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 

（一） 配合據點主導單位之規劃，當日於各據點完成餐車、淨水設

備等相關後勤展示，並支援當日參演人員中餐（素食）與演

練各單位所需桌椅。 

（二） 於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據點進行後勤能量展示。 

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協調調派 5 家電信業者「機動式防救災

行動通訊平臺車」或「可攜式衛星天線」等通訊設備、人員進駐

各據點。 

九、經濟部： 

（一） 「救災據點開設與後勤支援演練」：調派油車(95 無鉛汽油及

柴油)及水車至各據點，支援油料、自來水供給。 

（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

責水電維生組功能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

責醫衛環保組功能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二） 「環境事故專業技術小組戰力展示」：主導本項戰力展示，

規劃展示細部內容，當日派遣小組人員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

心展示。 

十一、交通部：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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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交通工程組功能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二）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督導民航

局、桃園機場公司、華航、長榮、航勤公司及相關航空公司

等單位協助 RDC 建置，與後勤作業演練。 

十二、外交部：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協助辦理國際救

援隊入境簽證及報到相關事宜，並配合每隊派遣傳譯人員 1 名。 

十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協助加速辦理國

際救援隊搜救犬隻輸入檢疫及救援物資中動植物及農產品檢疫作

業。 

十四、財政部(關務署)：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國際救援隊所攜

帶行李及裝備器材之簡化通關作業。 

十五、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協助引導國際搜

救隊至遠端停機坪，及支援 RDC 建置與後勤作業與餐點訂購事宜。 

十六、桃園航勤公司、長榮航勤公司：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協助國際救援隊

人員及裝備器材等相關貨物裝卸運輸接駁事宜。 

十七、衛生福利部：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

責醫衛環保組及民生物資組功能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二） 「衛生福利部國家級災難醫療救護隊（DMAT）戰力展示」：

主導本項展示，規劃細部內容，當日派遣 DMAT 至各據點，

參與單點災害現場緊急醫療展示，執行醫療隊集結、現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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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緊急醫療、醫療資源集結、現場臨時醫療站開設、後

勤，以及任務規劃等任務。 

（三）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配合辦理

搜救人員檢疫作業。 

十八、內政部警政署：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

責支援調度組及搜索救援組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二）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協助辦理

國際救援隊所帶行李檢查及相關入出境管制作業。 

十九、內政部營建署：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開設演練」：派員參演，負責幕僚

參謀組及支援調度組等相關議題回應與討論。 

二十、內政部移民署： 

「國際救援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演練」：辦理國際救援隊

人員護照查驗等簡化通關作業。 

二十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遠傳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之星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 

「建立緊急資通訊演練」：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路資訊組

(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當日派遣基地台車、裝備、人等至

3 處據點，參與恢復行動通訊、市話、網路訊號演練。 

二十二、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政府：演習當日可視需要，派員觀

摩。 

二十三、瑞鉅災害管理及安全事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助演練各項

規劃、議題設計、觀察、紀錄，及演練拍攝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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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提報參演部隊資料：  

請國防部、支援直轄市、縣（市）政府、內政部消防署特種搜

救隊及港務消防隊於 108 年 8 月 20 日前依附件 3 將參演部隊之帶

隊官、人數、車輛機具（種類、數量）以電子郵件回復內政部消防

署（george60043@nfa.gov.tw）綜整後送各相關單位參考。 

壹拾貳、經費： 

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支援部隊、義消、災害防救團體

及志願組織下列項目經費由內政部消防署支應外(核銷規定及雜支

項目另行函頒)，其餘經費由各參演單位自行負擔： 

一、 國道通行費。 

二、 油料費(演練期間於救災據點補充 95 無鉛汽油及柴油，並

由經濟部統一報支內政部消防署核銷)。 

三、 餐費：各縣市支援隊伍如因路程因素於正式演練中午後到

達，每人 80 元誤餐費。 

四、 雜支 

壹拾參、獎勵： 

本次推演表現優異之人員，請各參演單位本權責從優獎勵。 

壹拾肆、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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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大甲斷層規模 6.8 連動彰化斷層規模 6.5 大規模地震模擬情境及

災損推估結果 

中部大規模地震情境係由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臺灣地震評估系統

（TELES）」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地震衝擊資訊平台（TERIA）」進行分析，並整合兩

系統之分析結果。 

一、情境設定 

大甲斷層震央位於（24.199666, 120.65823），芮氏規模 ML=6.8，震源深度 10 公里；彰化

斷層震央位於（24.000755, 120.595899），芮氏規模 ML=6.5，地震狀況為大甲斷層錯動並誘發

彰化斷層北段發生規模 6.8 地震，並於主震 15 分鐘後，彰化斷層南段連帶錯動，發生規模 6.5

地震。本次分析範圍包含南投縣、彰化縣與臺中市，以 TELES 系統分析所得 PGA［圖 1］及

［圖 2］，各行政區震度如［圖 3］及［圖 4］所示。 

 

圖 1、大甲斷層錯動彰化斷層北段地震 PGA 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繪製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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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彰化斷層錯動彰化斷層北段地震 PGA 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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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大甲斷層錯動彰化斷層北段地震中彰投各行政區震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繪製 

 

圖 4、彰化斷層南段 6.5 地震中彰投各行政區震度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繪製 



22 

二、災損評估結果 

（一） 建物毀損情形 

建物損害程度分為嚴重損壞（半倒）加上完全損壞（全倒），並依建築物樓層數進行分級，

分為低層樓（1 至 3 樓）、中層樓（4 至 7 樓）、高層樓（8 至 18 樓）、超高層樓（19 樓以上）。

整體建物損害數量推估如［表 1］，南投縣、彰化縣、臺中市各行政區建物損害數量推估如［

表 2］至［表 4］所示。 

表 1、建物損害數量推估（單位：棟） 

縣市 
低層樓  

1-3 樓 

中層樓 

4-7 樓 

高層樓 

8 樓以上 

超高層樓 

19 樓以上 

總數 

（全+半倒） 

南投縣 1,437 227 4 0 1,668 

彰化縣 7,695 1,280 37 0 9,012 

臺中市 15,889 3,336 278 8 19,511 

總計 25,021 4,843 319 8 30,191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表 2、南投縣各行政區建物損害數量推估（單位：棟） 

行政區 
低層樓  

1-3 樓 

中層樓 

4-7 樓 

高層樓 

8 樓以上 

超高層樓 

19 樓以上 

總數 

（全+半倒） 

南投市 701 122 1 0 824 

草屯鎮 415 83 3 0 501 

名間鄉 280 11 0 0 291 

竹山鎮 14 7 0 0 21 

水里鄉 2 1 0 0 3 

中寮鄉 11 1 0 0 12 

集集鎮 5 1 0 0 6 

埔里鎮 3 1 0 0 4 

魚池鄉 1 0 0 0 1 

鹿谷鄉 1 0 0 0 1 

國姓鄉 4 0 0 0 4 

仁愛鄉 0 0 0 0 0 

信義鄉 0 0 0 0 0 

合計 1,437 227 4 0 1,668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表 3、彰化縣各行政區建物損害數量推估（單位：棟） 

行政區 
低層樓  

1-3 樓 

中層樓 

4-7 樓 

高層樓 

8 樓以上 

超高層樓 

19 樓以上 

總數 

（全+半倒） 

彰化市 4155 825 33 0 5013 

員林鎮 399 120 3 0 522 

大村鄉 336 40 0 0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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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低層樓  

1-3 樓 

中層樓 

4-7 樓 

高層樓 

8 樓以上 

超高層樓 

19 樓以上 

總數 

（全+半倒） 

花壇鄉 773 51 0 0 824 

田中鎮 54 14 0 0 68 

芬園鄉 276 12 0 0 288 

和美鎮 548 73 0 0 621 

社頭鄉 98 12 0 0 110 

秀水鄉 138 17 0 0 155 

鹿港鎮 253 38 1 0 292 

永靖鄉 33 7 0 0 40 

埔心鄉 50 7 0 0 57 

福興鄉 74 12 0 0 86 

北斗鎮 18 6 0 0 24 

溪湖鎮 24 7 0 0 31 

伸港鄉 289 25 0 0 314 

二水鄉 10 1 0 0 11 

溪州鄉 8 2 0 0 10 

田尾鄉 9 1 0 0 10 

埔鹽鄉 25 2 0 0 27 

線西鄉 95 5 0 0 100 

埤頭鄉 6 0 0 0 6 

二林鎮 2 2 0 0 4 

芳苑鄉 22 1 0 0 23 

大城鄉 0 0 0 0 0 

竹塘鄉 0 0 0 0 0 

合計 7,695 1,280 37 0 9,012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表 4、臺中市各行政區建物損害數量推估（單位：棟） 

行政區 
低層樓  

1-3 樓 

中層樓 

4-7 樓 

高層樓 

8 樓以上 

超高層樓 

19 樓以上 

總數 

（全+半倒） 

南區 435 184 41 1 661 

霧峰區 797 104 4 0 905 

大里區 1164 199 8 0 1,371 

西區 459 276 30 1 766 

南屯區 725 253 35 1 1,014 

烏日區 1394 131 4 0 1,529 

北區 343 252 28 0 623 

西屯區 970 404 65 4 1,443 

東區 237 116 5 0 358 

太平區 572 93 5 0 670 

中區 94 108 14 0 216 

大肚區 1237 69 1 0 1,307 

北屯區 348 152 14 1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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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低層樓  

1-3 樓 

中層樓 

4-7 樓 

高層樓 

8 樓以上 

超高層樓 

19 樓以上 

總數 

（全+半倒） 

沙鹿區 937 211 6 0 1,154 

龍井區 857 103 4 0 964 

潭子區 278 80 5 0 363 

清水區 801 81 1 0 883 

豐原區 664 159 3 0 826 

梧棲區 430 71 1 0 502 

大雅區 634 81 3 0 718 

東勢區 38 20 0 0 58 

神岡區 623 36 0 0 659 

新社區 21 2 0 0 23 

大安區 109 4 0 0 113 

石岡區 15 2 0 0 17 

大甲區 605 94 1 0 700 

外埔區 671 21 0 0 692 

和平區 0 0 0 0 0 

后里區 431 30 0 0 461 

合計 15,889 3,336 278 8 19,511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二） 人員傷亡情形 

本案以日間傷亡進行推估，其日間時段設定為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整體推估結果如［

表 5］，南投縣、彰化縣、臺中市各行政區人員傷亡數量推估如［表 6］至［表 8］所示。 

表 5、人員傷亡推估數值（單位：人） 

縣市 
輕傷 

不需要住院 

中等傷害 

需住院 

重傷且 

有生命危險 
立即死亡 傷亡總數 

南投縣 357 127 75 54 613 

彰化縣 2,199 905 563 410 4,077 

臺中市 5,462 2,215 1,369 997 10,043 

總計 8018 3,247 2,007 1,461 14,733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表 6、南投縣各行政區人員傷亡數量推估（單位：人） 

行政區 
輕傷 

不需要住院 

中等傷害 

需住院 

重傷且 

有生命危險 
立即死亡 傷亡總數 

南投市 193 71 43 31 338 

草屯鎮 109 39 23 17 188 

名間鄉 36 13 8 5 62 

竹山鎮 8 2 1 1 12 

水里鄉 2 1 0 0 3 

中寮鄉 2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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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輕傷 

不需要住院 

中等傷害 

需住院 

重傷且 

有生命危險 
立即死亡 傷亡總數 

集集鎮 1 0 0 0 1 

埔里鎮 3 1 0 0 4 

魚池鄉 1 0 0 0 1 

鹿谷鄉 1 0 0 0 1 

國姓鄉 1 0 0 0 1 

仁愛鄉 0 0 0 0 0 

信義鄉 0 0 0 0 0 

合計 357 127 75 54  613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表 7、彰化縣各行政區人員傷亡數量推估（單位：人） 

行政區 
輕傷 

不需要住院 

中等傷害 

需住院 

重傷且 

有生命危險 
立即死亡 傷亡總數 

彰化市 1,256 536 337 246 2,375 

員林鎮 151 55 33 24 263 

大村鄉 102 39 23 17 181 

花壇鄉 138 57 35 26 256 

田中鎮 31 11 7 5 54 

芬園鄉 37 14 8 6 65 

和美鎮 143 58 36 26 263 

社頭鄉 20 7 4 2 33 

秀水鄉 32 12 7 5 56 

鹿港鎮 83 36 23 16 158 

永靖鄉 11 3 2 2 18 

埔心鄉 12 4 2 2 20 

福興鄉 22 9 5 4 40 

北斗鎮 7 2 1 1 11 

溪湖鎮 11 3 2 2 18 

伸港鄉 89 41 27 19 176 

二水鄉 2 1 0 0 3 

溪州鄉 3 0 0 0 3 

田尾鄉 3 0 0 0 3 

埔鹽鄉 5 1 1 0 7 

線西鄉 30 14 9 6 59 

埤頭鄉 2 0 0 0 2 

二林鎮 3 0 0 0 3 

芳苑鄉 6 2 1 1 10 

大城鄉 0 0 0 0 0 

竹塘鄉 0 0 0 0 0 

合計 2,199 905 563 410 4,077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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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臺中市各行政區人員傷亡數量推估（單位：人） 

行政區 
輕傷 

不需要住院 

中等傷害 

需住院 

重傷且 

有生命危險 
立即死亡 傷亡總數 

南區 373 151 94 68 686 

霧峰區 238 94 57 42 431 

大里區 321 122 73 54 570 

西區 359 142 89 63 653 

南屯區 395 156 96 69 716 

烏日區 245 103 64 46 458 

北區 306 120 75 53 554 

西屯區 603 238 147 106 1,094 

東區 155 61 38 27 281 

太平區 159 57 34 25 275 

中區 132 54 34 25 245 

大肚區 236 105 66 49 456 

北屯區 175 64 38 28 305 

沙鹿區 320 141 89 66 616 

龍井區 182 82 51 38 353 

潭子區 92 34 21 14 161 

清水區 197 88 55 40 380 

豐原區 194 77 46 34 351 

梧棲區 172 81 51 38 342 

大雅區 131 49 30 22 232 

東勢區 21 7 4 3 35 

神岡區 100 40 24 18 182 

新社區 4 1 1 1 7 

大安區 23 11 7 5 46 

石岡區 3 1 1 0 5 

大甲區 169 70 43 32 314 

外埔區 81 36 23 17 157 

和平區 0 0 0 0 0 

后里區 76 30 18 14 138 

合計 5,462 2,215 1,369 997 10,043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三） 依據建物倒塌情形分區 

參考中部大規模地震之模擬結果，災情分區主要依據各行政區之建物倒塌棟數計算。定

義建物倒塌總數超過 3,000 棟訂為第一級嚴重區域、2,000~2,999 棟為第二級嚴重區域、

1,000~1,999 棟為第三級嚴重區域、100~999 棟為第四級嚴重區域、1~99 棟為第五級嚴重區

域。依消防大隊轄區範圍內之倒塌建物棟數進行分級結果，嚴重程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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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嚴重區域（臺中市第三大隊、臺中市第四大隊、彰化縣第一大隊）、第二級嚴重區域（臺中

市第一大隊、臺中市第六大隊、臺中市第七大隊）、第三級嚴重區域（臺中市第五大隊、彰化

縣第二大隊、南投縣第一大隊）、第四級嚴重區域（臺中市第八大隊、彰化縣第四大隊）、第

五級嚴重區域（臺中市第二大隊、彰化縣第四大隊、南投縣第二大隊、南投縣第三大隊）［表

9、圖 5］。 

表 9、以消防大隊轄區內倒塌建物棟數分級結果 

模擬建物倒塌棟數 救災分級 依倒塌建物棟數進行分級之消防大隊 

3,000 棟以上 第一級嚴重區域 

臺中市 第三大隊、第四大隊 

彰化縣 第一大隊 

南投縣 － 

2,000~2,999 棟 第二級嚴重區域 

臺中市 
第一大隊、第六大隊、

第七大隊 

彰化縣 － 

南投縣 － 

1,000~1,999 棟 第三級嚴重區域 

臺中市 第五大隊 

彰化縣 第二大隊 

南投縣 第一大隊 

100~999 棟 第四級嚴重區域 

臺中市 第八大隊 

彰化縣 第三大隊 

南投縣 － 

1~99 棟 第五級嚴重區域 

臺中市 第二大隊 

彰化縣 第四大隊 

南投縣 第二大隊、第三大隊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28 

圖 5、建物倒塌救災分級示意圖 

  



29 

 

 

108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時序 

國際搜救隊伍來臺救災接待及撤離中心(RDC) 

推演議題 實施內容 備註 

通報各單位進駐 

1. 內政部消防署接受國際搜救隊請求，

通報外交部啟動國際搜救機制。 

2. 通報各相關單位進駐 RDC。 

擇 1 至 2 隊參

與演練之國際

搜救隊進行演

練。 

國際救援隊伍入、

出境演練 

1.  桃園機場公司協助 RDC開設( 原則上

設第二航廈遠端候機室) ，預先規劃

該國際救援隊之班機降落至遠端停機

坪停駐，並將旅客進行分流管制。 

2. 各所屬單位進駐 RDC。 
桃園機場配合

運作 
1.  RDC開設、國際搜救隊伍通關報到演

練。 

2.  國際救援隊伍資料建立，進行災情簡

報、受災縣市( 據點) 任務指派。 

3.  救援隊離境流程演練。 

桃園機場相關設備撤離作業 

備註：擇 108年 9 月 20日前來臺之國際搜救隊，配合於抵臺及離臺時間進行

演練。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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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時序 

9 月 20 日中部備援中心開設前進協調所 
時間點 推演議題 實施內容 備註 

09:21 
CBS警報發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彰投災害應變中心模擬開設 

10: 00 
｜ 

10:30  

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前進
協調所開設
演練 

各責任單位進駐：中部備援
中心(A8)機能測試 

國際搜救隊進駐 

10:30 
｜ 

12:00  

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前進
協調所開設
演練-  
模擬情境 
 
災害應變中
心與救災據
點視訊演
練」 

1. 依狀況提內容進行議題研
討處置演練。 
2. 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
彰投、各據點視訊測試。 
3. 召開工作會議。 

1. 推演模擬情境詳
細內容待定。 
2. 國際搜救隊伍觀
察作業情形。 

12: 00 
｜ 

13:30 
中部備援中心能量測試( 午餐休息)  

13：30 
｜ 

16：00 

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前進
協調所開設
演練-  
模擬情境 
 
災害應變中
心與救災據
點視訊演
練」 

1. 依狀況提內容進行議題
研討處置演練。 
2. 進行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C)報告災情上傳演
練。 
3. 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中彰投、各據點視訊。 
4. 召開工作會議。 

1. 推演模擬情境詳細
內容待定。 
2. 國際搜救隊伍觀察
作業情形。 

16: 00 前進協調所演練正式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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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時序 

9 月 20 日 3 處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時間點 推演議題 實施內容 備註 

09:21 
CBS警報發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彰投災害應變中心模擬開設 

09:21 

動員集結演練 
 
救災據點開設與
後勤支援演練 

各救災部隊： 
1. 依規劃救災路線前往據點集結。 
2. 各據點配合開設。 

如因故有調整動
員或律定集結時
間必要時，將另
行通知 

09: 21 
｜ 

16:00  

支援部隊進駐救
災據點演練 
 
建立緊急資通訊
演練 
 
大規模震災人命
搜救指管演練 
 
消防民力觀摩演
練 
 
救災據點開設與
後勤支援演練 
 
衛生福利部國家
級災難醫療救護
隊（DMAT）戰力
展示 
 
環境事故專業技
術小組戰力展示 
 
災害應變中心與
救災據點視訊演
練 

各救災部隊陸續報到集結作為演練，
各項演練依自訂之時序，平行進行各
項演練： 
1. 救災部隊報到、紮營，建立所屬救
災通訊及整備裝備作為。 
2. 演習管制組報告本次推演概要。 
3. 本署特種搜救隊進行救災支援集結
據點示範。 
4. 各據點與災害應變中心資通訊及視
訊連線。 
5. 消防民力運用各項演練場地，進行
救災技術及裝備展示與交流。 
6. 自 11: 30起供餐，演習不中斷，由
各參演人員自行取餐。 
7. 消防民力、DMAT、環境事故專業技
術小組進行救災及能量展示作業。 
8. 進行各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
與各據點視訊連線。 
9. 下達狀況，各救災部隊出動於訓練
中心內進行搜索，及召開會議指揮管
理。 
10. 臺中市及彰化縣救災支援集結據
點，依縣市安排之實作演練項目進行
演練。 

1. 國際搜救隊伍
觀察作業情形。 
2. 預計 12點各
部隊完成集結。 
3. 消防民力( 含
機能型義消、災
害防救團體及志
願組織) 、環保
署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僅支援
內政部消防署訓
練中心。 
4. 各救災部隊可
依需求增加演練
項目。 
5. 國際搜救隊伍
觀察作業情形。 

16: 00 演練正式結束 

備註：本時序依演練實際需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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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 

報到與整備動員時間記錄表 

項

次 

支援 

縣市/部

會 

動員部隊基本資料 
受支援

縣市 

廣域救災

據點 
出動時間 抵達時間 

帶隊官 
人數 

車輛、機具 

職稱姓名 手機 種類 數量 

1.  

基

隆

市 

救災

部隊 
     

彰化縣 圓林園 

  

港務        

2.  

臺

北

市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3.  

新

北

市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4.  

桃

園

市 

救災

部隊 
     彰化縣 圓林園   

5.  

新

竹

市 

救災

部隊 
     南投縣 訓練中心   

6.  

新

竹

縣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7.  

苗

栗

縣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8.  

雲

林

縣 

救災

部隊 
     南投縣 訓練中心   

9.  

嘉

義

縣 

救災

部隊 
     南投縣 訓練中心   

10.  

嘉

義

市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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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支援 

縣市/部

會 

動員部隊基本資料 
受支援

縣市 

廣域救災

據點 
出動時間 抵達時間 

帶隊官 
人數 

車輛、機具 

職稱姓名 手機 種類 數量 

11.  

臺

南

市 

救災

部隊 
     南投縣 訓練中心   

12.  

高

雄

市 

救災

部隊 
     

彰化縣 圓林園 
  

港務        

13.  

屏

東

縣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14.  

宜

蘭

縣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15.  

臺

東

縣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16.  

花

蓮

縣 

救災

部隊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港務        

17.  
消防署特

搜隊 
     南投縣 訓練中心   

18.  國防部      臺中市 

臺中市梧

棲分隊及

頂魚寮運

動公園 

  

19.  國防部      彰化縣 圓林園   

20.  國防部      南投縣 訓練中心   

備註：本表僅包含 108 年 9 月 20 日參與「一、動員集結演練」之支援救災部隊，不包含其

他演練項目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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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大規模地震情境之消防救災方案（草案） 

橋梁封閉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團隊製表 

備註： 

依據災損推估結果，上開橋梁有封閉之虞，惟仍需視實際情況選擇道路，

以上資料謹供參考。 

 

縣市 公路橋名 

高風險橋梁 

南投縣 

T 南雲大橋 金城一號橋 

福興橋 南龍二號橋 

T 半山橋  

彰化縣 

T 北斗橋 烏橋 

穿越橋 198496(北向) 芙元二號橋 

穿越橋 198496(南向) 灣東橋 

T 第一北勢寮橋 清水溪一號橋 

川並橋 延和 2 號橋 

柳坑橋 清水源橋 

磚磘 3 號橋 中溪二號橋 

T 洩洪橋 成功橋-3 

義興橋 大安橋 

溝渠橋 197902(北向) 穿越橋 195101(北向) 

溝渠橋 197902(南向) 穿越橋 195101(南向) 

臺中市 
烏溪橋（北向） NB0K+450~0K+843 北上分離橋 

烏溪橋（南向） 銀聯二號橋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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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國家防災日大規模地震消防救災動員演習 

救災緊急運送路網規劃 

救災據點：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梧棲分隊及頂魚寮運動公園 

該據點之支援隊伍指揮隊：臺中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聯合指揮 

支援 

搜救隊 
建議路線 

預估時間 

（災時）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忠孝東路→正氣橋→麥帥二橋→堤頂大道一

段→國道一號 18 堤頂系統向南→國到一號 99A 新竹系統轉國道

三號 100 新竹系統向南→國道三號 169 中港系統下交流道→西部

濱海公路/臺 17 線→港埠路→大仁路二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1 小時 55 分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貴興路→南雅南路二段→縣民大道一段→新

北市特二號快速道路向南→國道三號 42 土城系統向南→國道三

號 169 中港系統下交流道→西部濱海公路/臺 17 線→港埠路→大

仁路二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1 小時 40 分 

新竹縣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光明六路→國道一號 91 竹北系統向南→國

道一號 99A 新竹系統轉國道三號 100 新竹系統向南→國道三號

169 中港系統下交流道→西部濱海公路/臺 17 線→港埠路→大仁

路二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1 小時 5 分 

苗栗縣 苗栗縣消防局→經國路四段→尖豐公路/頭屋大橋→72 號快速道

路 10 頭屋一系統向南→後汶公路→國道一號 132 苗栗系統向南

→國道一號 165 臺中系統轉國道四號 11 臺中系統→國道四號 2A

中港系統下交流道→西部濱海公路/臺 17 線→港埠路→大仁路二

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50 分 

嘉義市 嘉義市消防局蘭潭分隊→彌陀路→垂楊路/垂楊高架橋/高鐵大道

→埤竹路→北港路→國道一號 264 嘉義系統向北→國道三號 182

龍井系統下交流道→向上路六段/七段/八段→港埠路→大仁路二

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1 小時 30 分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特種搜救大隊→中興路→德新路→國道三號 400 長治

系統向北→國道三號 346 新化系統轉國道八號 14 新化系統向西

→國道八號 6 臺南系統轉國道一號 315 臺南系統向北→國道一號

192 彰化系統轉國道三號 196 彰化系統向北→國道三號 182 龍井

系統下交流道→向上路六段/七段/八段→港埠路→大仁路二段→

臺中市梧棲分隊 

2 小時 30 分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特搜大隊→國道五號 30 頭城系統向北→國道

五號 0 南港系統轉國道三號 16 南港系統向南→國道三號 169 中

港系統下交流道→西部濱海公路/臺 17 線→港埠路→大仁路二段

→臺中市梧棲分隊 

2 小時 30 分 

花蓮縣 花蓮縣消防局→中央路四段→嘉里路→機場巷→花蓮航空站

（HUN）→臺中清泉崗國際機場（RMQ）→中清路七段/八段/九

段→港埠路→大仁路二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2 小時 

臺東縣 台東縣消防局→強國街→中華路一段→吉林路一段→空軍志航基 2 小時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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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搜救隊 
建議路線 

預估時間 

（災時） 

地（RCQS）→臺中清泉崗國際機場（RMQ）→中清路七段/八段

/九段→港埠路→大仁路二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花蓮港

務 

花蓮港務消防隊→港口路→中美路→東興路→北興路→府前路/

臺 9 縣/蘇花公路/嘉新路/嘉里路→機場巷→花蓮航空站（HUN）

→臺中清泉崗國際機場（RMQ）→中清路七段/八段/九段→港埠

路→大仁路二段→臺中市梧棲分隊 

2 小時 10 分 

國防部 -  

救災據點：圓林園 

該據點之支援隊伍指揮隊：彰化縣政府 

支援 

搜救隊 
建議路線 

預估時間 

（災時） 

桃園市 桃園市消防局→力行路→正光路→大興西路三段→國道二號 11 南

桃園系統向西→國道二號 8 機場系統轉國道一號 52 機場系統向南

→國道一號 181 南屯系統轉東西向快速公路快官霧峰線/臺 74 線 7

南屯二系統向南→臺 74 甲線→中山路一段→員林大道四段→圓林

園 

2 小時 10 分 

高雄市 高雄市消防局→擴建路→新生路→國道一號向北→國道一號 211

員林系統下交流道→員鹿路五段/中正路/員鹿路一段→員林大道→

圓林園 

2 小時 

基隆市 基隆市消防局→國道三號 0 基金系統向南→國道三號 10 汐止系統

轉國道一號 11 汐止系統向南→國道一號 181 南屯系統轉台 74 線 7

南屯二系統向南→台 74 甲線彰化東外環道→中山路一段（台 1

線）→員林大道四段→圓林園 

2 小時 20 分 

高雄港

務 

高雄港務消防隊→蓬萊路→七賢路三段→中正四路/三路/二路/一

路→國道一號 367B 高雄系統向北→國道一號 211 員林系統下交流

道→員鹿路/中正路→員林大道→圓林園 

2 小時 5 分 

基隆港

務 

基隆港務消防隊→中山路二段/三段→國道一號 1 基隆系統向南→

國道一號 211 員林系統下交流道→員鹿路/中正路→員林大道→圓

林園 

2 小時 30 分 

國防部 -  

救災據點：消防署訓練中心 

該據點之支援隊伍指揮隊：南投縣政府與內政部消防署聯合指揮 

支援 

搜救隊 
建議路線 

預估時間 

（災時） 

臺南市 臺南市特搜大橋分隊→中正南路→國道一號 319 永康系統向北→

國道一號 243 雲林系統轉東西向快速公路台西古坑線向東→東西

向快速公路台西古坑線 43 古坑系統轉國道三號 269 古坑系統向北

→國道三號 243 竹山系統下交流道→內山公路（台 3 線）/集山路

二段/南雲路→大公街→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1 小時 30 分 

新竹市 新竹市消防局→西大路→經國路二段→竹香南路→公道三路→茄

苳景觀大道→國道三號 103 茄苳系統向南→國道三號 236 名間系

1 小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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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搜救隊 
建議路線 

預估時間 

（災時） 

統下交流道→彰南路→南雲路→大公街→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 

雲林縣 雲林縣消防局→公園路→公明路→大學路/內山公路→文化路→國

道三號 260 斗六系統北向→國道三號 243 竹山系統下交流道→內

山公路（台 3 線）/集山路二段/南雲路→大公街→內政部消防署訓

練中心 

35 分 

嘉義縣 嘉義縣消防局→祥和二路東段→太保路二段→學府路→臺 82 線東

石嘉義線向東→國道三號 300 水上系統向北→國道三號 243 竹山

系統下交流道→內山公路（台 3 線）/集山路二段/南雲路→大公街

→內政部消防署竹山訓練中心 

55 分 

國防部 -  

資料來源：「108 年度 921 大規模地震演習委辦採購案」彙整 

備註：上開路線謹供參考，仍視道路實際通阻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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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部隊指揮隊作業參考資料 

一、 支援部隊提供：指揮官職稱(或及連絡官)姓名、手機、衛星電話

號碼、支援部隊人數、車輛、機具、救災資源等、後勤需求。 

二、 受理報到提供：車輛停駐場所及分配區域、駐紮營地及分配區

域、現地通訊方式(無線電提供、頻道、整合方式等)、可提供後

勤協助等。 

三、 召開搜救隊長會議： 

(1) 評估支援部隊屬性及能力 

1. 屬性：搜救、救護、消防、機能型義消̮營建】、志

工(慈濟)等。 

2. 能力：依人數、單位、車輛、重機具、裝備【搜救犬、

生命探測器、破壞器具、支撐器具】等研判能力)。 

(2) 掌握災情輕重區域、待搜救區域等災情狀況，建立分享

圖資。 

(3) 以救出最大存活率為核心目標，擬定搜救策略。 

(4) 依災情輕重區域、災區範圍大小、災區需求支援部隊屬

性及能力等討論分派搜救區域。 

(5) 建議前往之交通路線或派遣協調官全程跟隨。 

(6) 搜救隊長會議時間(如早晚各一次)、回報搜救執行、災

情查報或請求支援等作業機制討論確認。 

(7) 後勤支援需求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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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天頻車(或維星車)、電信業者機動式防救災行動

通訊平台車及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指揮通訊平台車各救災

據點配置一覽表 

 

救災據點 單位 

臺中市梧棲分隊及頂魚

寮運動公園 

國防部、電信業者 

消防署（臺中市政府） 

圓林園 
國防部、電信業者 

消防署（彰化縣政府） 

消防署訓練中心 
國防部、電信業者 

消防署（南投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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